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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让地下文物埋藏区划定工作

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12 条规定覆盖划定全流程

“《指南》在广泛调查研究、结

合地方具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

形成十二条指导性条款，覆盖地

下文物埋藏区划定全流程。”国家

文物局相关负责人对《指南》内容

作了具体介绍。

《指南》第一条至第二条为总

则部分，明确制定依据、地下文物

埋藏区概念界定等内容；第三条，

划定地下文物埋藏区之前，应充

分开展前期研究，做好前期工作

准备，并征求相关部门意见；第四

条至第六条按照国土空间规划

“三区三线”要求，分别明确城镇

空间、农（牧）业空间、生态空间内

可划定地下文物埋藏区的范围；

第七条至第九条对埋藏区命名、

边界范围确定、划定方案编制等

提出规范要求；第十条提出埋藏

区保护措施要求；第十一条明确

文物主管部门、自然资源主管部

门在埋藏区划定和核定公布时的

协同性、一致性；第十二条明确要

求定期开展埋藏区状况评估，并

实施动态调整。

提供清晰界定与操作指引

《指南》立足文物保护与空间

治理双重需求，以文物资源系统

性整体保护为指引，紧密结合当

前国土空间规划治理工作，提出

关键技术要求，确保划定工作贴

合实际、务实管用。

《指南》强调整体保护，关注

区域价值。依据新修订的文物

保护法，《指南》关于地下文物埋

藏区的概念突出“整体保护”要

求。“埋藏区是由不可移动文物

与可能存在的地下文物共同构

成的整体性空间，各处文物在文

化内涵、时空分布、区域功能等

方面存在关联性，承载重要文物

价值和区域历史文化价值，应整

体保护地下文物及其空间布局、

历史格局、周边环境风貌等。”该

负责人表示。

同时，《指南》要求以翔实严

谨的研究评估为基础，强调划定

工作必须以充分的调查研究为前

提，综合运用文物普查、专项调

查、考古成果、可靠历史文献等资

料，以扎实的考古实证和科学分

析为基础，详细评估地下文物分

布密集程度、埋藏可能性、保存现

状、价值等，广泛听取各领域专家

意见，做好必要性研究和可行性

评估，确保划定工作科学严谨、有

据可依。

《指南》强调实行差异化情形

划定。明确地下文物集中分布的

不同区域情形，倡导充分衔接城

镇空间及城镇开发边界、农业空

间及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生态

空间及生态保护红线等用途管制

要求，根据遗存文化内涵、分布特

征、保存状况等实际，合理划定地

下文物埋藏区，为后续制定差异

化、统筹性保护措施提供依据。

《指南》明确，城镇空间重点

关注古今重叠的老城城区、历史

城镇以及其他生产生活功能集

中的区域，结合遗存保存及城市

建设开发情况，采取整体或分区

划定方式，统筹协调文物保护与

城市发展的关系；农业与生态空

间重点划定集中分布的聚落、城

址、作坊、墓葬群等区域，客观考

虑乡村建设、农业生产活动、生

态保护红线内有限人为活动等

对地下遗存的影响程度，合理研

判划定必要性并确定相应范围，

促进农业生产、生态功能维护与

文物保护统筹协调。

在保护管理方面，《指南》要

求制定保护措施并统筹纳入国土

空间规划，明确埋藏区保护措施

需与文物保护单位、未定级不可

移动文物及其他文化遗产保护管

理要求、国土空间规划相衔接，保

护管理条件复杂的可编制保护管

理规划；经核定公布的埋藏区空

间范围及管控要求，统筹纳入自

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

张图”；埋藏区划定后须定期评

估，发生重要情况变化可按程序

动态调整，充分体现划定工作的

动态性与适应性。

“《指南》是推动地下文物预

防性保护、实现整体性保护利用

的重要举措。”国家文物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下一步各地各有关部

门要深刻认识《指南》出台的重要

意义，准确把握核心要求，切实加

强协作配合，积极开展调查研究，

因地制宜推进划定工作，促进地

下文物保护与城市建设、农业生

产、生态保护相互协调，共同实现

高质量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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